
于田县2022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
资金安排使用情况公告公示

为进一步强化财政衔接资金的监督管理，确保资金使用

规划，项目安排公开、公平、公正，提高项目资金的透明度

和资金使用效益。现将于田县 2022 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

振兴补助资金项目公示如下。

一、资金的来源及性质

根据地区财政局《关于下达 2022 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

村振兴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》（和地财农[2022]16 号）文件，

下达资金 3444 万元，其中：

1、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3428 万元，其中：用于

规划内易地扶贫搬迁调整融资模式后的地方政府债券贴息补

助 983.36 万元）；

2、欠发达国有牧场巩固提升任务资金 16 万元；

二、项目安排情况

此次共下达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3444

万元，经县乡村振兴领导小组研究，整合使用资金 3428 万

元，原渠道使用资金 16 万元（欠发达国有牧场巩固提升任务

资金 16 万元）。

（一）整合资金共安排项目 2 个，具体情况如下：

1、小额信贷贴息资金项目，全县建档立卡系统户发展产



业需要贷款，按银行基准利率进行贴息。项目总投资 5500

万元，本次安排资金 2444.46 万元。

项目实施单位：乡村振兴局

项目责任人：唐明生

2、易地扶贫搬迁调整融资模式后的地方政府债券贴息补

助资金 983.36 万元，用于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项目。

（二）原渠道使用资金

欠发达国有牧场巩固提升任务资金 16 万元由于田县昆

仑种羊公司原渠道使用。

本次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公示工作

在县乡村振兴领导小组统一组织下进行，请财政、审计、监

察等有关部门积极配合，请全县各族干部群众和社会各界对

项目实施和资金管理情况进行监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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